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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  

 近年台灣在政治的發展上，出現了一些

意識形態對立的現象，不穩定的國家認同

將嚴重威脅台灣政局的安定，早期威權時

代人民沒有發表自由言論的空間，這種對

立現象或許不明顯，然而隨著民主化的發

展及權利意識的抬頭，國家出現了認同的

危機，這危機往往是一部憲法是否具吸納

或反映多元分岐社會的事實，當一國家出

現認同危機時，直接受到挑戰的就是一部

憲法的正當性。  

 民主憲政的國家中，憲法是立國重要的

契約書，然而台灣原住民族從未在程序上

參與中華民國憲法制訂的過程，在實質上

憲法對於原住民族而言，卻忽略其歷史的

正當性。換言之，憲法在過去制訂的過程

中沒有原住民參與，等於是被動強迫認同

這部憲法，除了後來增修的兩個條文外，

美其名是「保障」原住民族的權力，但實

際上卻是「限縮」了台灣原住民族的固有

權力。可以說政府透過憲法公然地奪去了

原住民族權力，與歷代殖民統治相比，強

迫人民認同國家的手段並無二致，如此一

來政府很難說服原住民認同這部憲法，同

樣地，政府若以此憲法做為說服原住民族

認同國家的依據，就顯得強人所難了。更

進 一 步 說 ， 台 灣 尚 未 擺 脫 殖 民 統 治 的 階

段，除非在台灣創造新憲法的過程中，原

住民族充份參與並納入原住民族的意志，

才能算是正式擺脫殖民統治的階段，否則

國家這「巨靈」對原住民族來說始終是揮

之不去的「惡靈」。  

 台 灣 原 住 民 族 作 為 國 家 的 共 同 組 成 成

員，有著特殊的歷史地位。在國家建構的

過程，原住民各族／部落是有完整領域、

人民、文化、政治制度、社會組織、經濟

型 態 等 的 「 政 治 實 體 」 ， 先 於 國 家 而 存

在，但卻不被如實承認，也沒有以各族／

部落立場參與憲法制定的機會。現行憲法

漠視台灣乃一多元民族國家的事實，從而

失去發展多元的權利觀點以及政治制度的

基礎。原住民族面臨的問題，是無法以少

數 族 群 的 保 障 來 解 決 的 。 原 住 民 族 的 存

在、發展與土地高度關連，移民形成的少

數族群不會有類似的需求，例如在台灣的

蒙族、藏族；原住民族主體性的回復以政

治上的自治自決為首，一般少數族群不以

此為必要。換言之，憲法可以針對語言、

文化上的促其發展保障少數族群權益，但

原住民族權利的保障，卻需要一套更具整

合性的制度措施才有可能。1 

 中華民國憲法對待台灣原住民是一場緩

慢的改革運動，名稱上從邊疆民族，山地

山胞、平地山胞，好不容易直到1994年才

正名為原住民族。另外現行憲法增修條文

第 十 條 第 十 項 規 定 ： 「 國 家 肯 定 多 元 文

化 ， 並 積 極 維 護 發 展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及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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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。」及第十一項規定：「國家應依民族

意願，保障原住民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，

並 對 其 教 育 、 文 化 、 交 通 水 利 、 衛 生 醫

療、經濟土地及社會事業予以保障扶助並

促其發展，……。」僅有的兩個條文並不

足 以 完 整 保 障 原 住 民 族 的 權 利 。 有 鑑 於

此，就在陳水扁總統與原住民族代表簽訂

「原住民族與國家的新夥伴關係」及宣稱

「 國 中 有 國 」 、 「 準 國 與 國 關 係 」 2 之

後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原會邀集各原住民

族團體、相關法政學者研擬了「台灣原住

民族憲法專章草案」。儘管這部草案仍在

討論階段，卻提供了原住民族在這國家憲

政定位之中的參考座標。  

二、台灣原住民族憲法專章  

 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邀集的憲法原

住民族政治制憲推動小組所早擬的「台灣

原住民族憲法專章」草案中，開宗明義在

前言揭示：「台灣為原住民族及漢民族等

移民共同締造之多元民主國家。我們決心

為追求人性尊嚴與社會正義，保障個人與

集體之自由平等權利，增進全民與世代福

祉，維護國家獨立與永久和平而努力。本

憲法以實踐立國精神為宗旨，原住民族先

於國家存在之自然主權及固有權應受尊重

與承認。」這意謂著台灣必須承認幾個立

國的事實，其一台灣是由原住民族與漢民

族移民組成的事實。清楚說明了四百年前

原住民族先於漢民族居住的歷史是不容否

認的，其二是承認原住民族擁有自然主權

（ natural sovereignty ） 及 固 有 權 （ inherent 

right），這權利層次超越了民主國家被動

保障少數族群權利的範疇，而直接或積極

地認定原住民族自始擁有（也從未放棄）

這島上的主權及固有權利。此外草案除了

明白揭示對於原住民族在台灣歷史上的位

置，卻也積極地主張原住民族與漢民族創

造 作 為 台 灣 新 共 同 體 的 強 烈 訴 求 。 換 言

之，原住民憲法專章草案特別著重於族群

之間的共識，尋求台灣「多元一體」的國

家認同。  

 依據民族自決原則，台灣原住民族有權

選擇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或政權，但衡諸

現實的政治、經濟、社會條件、實現的可

能性實屬不易。但如果原住民族願與台灣

其他的族群共組一個國家，那麼就應積極

爭取原住民憲章入憲，而與台灣的漢民族

以同為國民地位。3 

 作為一個民主的國家，落實第三代人權

是重要的指標，第三代人權的落實必須以

社群的連帶關係為基礎，其中又以原住民

族主體與集體權為核心概念。「台灣原住

民族憲法專章」很明顥地將這所謂第三代

的人權納入憲法中 4。這表示「憲法原住

民族專章」草案將會為台灣的民主憲政制

度更上一層樓。  

三、建立國家認同為前題的憲法  

 無論是支持制定新憲或是修憲，都承認

只 有 一 部 成 文 憲 法 ， 作 為 國 家 的 基 本 秩

序，才是民主立憲國家。只是這部憲法是

否 實 現 公 平 正 義 ， 並 為 人 民 所 認 同 的 憲

法，端視憲法的實質內容與意義。倘若不

必制憲而讓原住民擁有高度的國家認同，

則修憲是減少社會負擔成本的運作方式，

問題癥結是，現今原住民權利意識高漲，

現有的修憲條文恐怕已無法滿足原住民族

的需要，總之無論修憲或是制憲，憲法原

住民族專章是較能符合原住民族的期待。  

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為了讓原住民族

了解「憲法原住民族專章」的意義，並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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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各部落居民及意見領袖舉辦多次部落

說明會，民間團體21世紀憲改聯盟也定期

舉辦討論會探討此一議題。部落與民間團

體討論往往相當激烈，也常出現原住民族

與漢族意見相左的對峙場面。針對「憲法

原住民族專章」大致上常面臨以下幾個問

題：  

 一、對自然主權的解釋的疑慮：主權在

單一國家政體中，是不可分割的元素，然

而草案中原住民族自然主權是貫穿條文的

基本義涵，因此質疑原住民自然主權的概

念的是否適用於一個具主權的憲法。  

 二、對原住民族自治土地範圍與自然資

源使用的疑慮：此涉及敏感的土地問題，

自然引來爭議，質疑一旦將土地歸還給原

住民族那台灣三分二豈不都是原住民族的

土地，由誰來管理？是否有能力管理？。  

 三、對原住民族副總統其中一名為副總

統的疑慮：按人口比例原住民僅佔台灣人

口的百分之二強，副總統若強制規定一人

由原住民擔任，則失去代表性？若原住民

族擔任副總統那相對少數的客家族群是否

也應納入？  

 針 對 第 一 點 自 然 主 權 的 概 念 有 學 者 提

出：自然主權乃是原住民族對於其生活領

域 內 之 人 事 物 所 擁 有 之 早 於 法 律 及 國 家

的、整體的、非授予的、不可轉讓的、不

受法律拘束的權力。並且基於以下事實：

原住民族最早來此，且世世代代持續居住

此地已逾千年，如自然權論者所云，此一

事實具有權利規範義涵，且不容抺滅。 5 

因此，自然主權的概念是宣示原住民先於

國家而存在的歷史事實，但為了不與國家

主權正面衝突，原住民族運動時期乃使用

較為軟性並具策略性的用詞。第二則是土

地與自然資源使用的問題，一直是原住民

族抗爭最激烈的也最具爭議的議題，原住

民族的傳統領域現在大多是公有林地、保

護區或國家公園設置地。原住民族主張歸

還給原住民族乃是傳統領域的調查報告作

為向國家歸還的依據。第三則是憲法原住

民族專章中加一項副總統為原住民族，筆

者 並 不 認 為 會 違 背 民 主 與 公 平 正 義 的 原

則。瑞士多元分歧的社會的共識型民主，

族群比例與台灣類似，少數的羅馬尼西亞

族群在七位行政委員中仍有一席是保障。

相對於台灣，若是保障副總統為原住民，

則總統制相當混合了共識型民主的精神，

同樣是多元社會的台灣此舉將會大幅提升

原住民族的政治參與感、尊榮感，更有助

於原住民族的國家認同。  

四、原住民族憲法專章的挑戰與

前瞻 

 原住民族憲法專章的形成，無論如何原

住民各族內部的共識儼然是最大的挑戰，

也就是尋求以族群為主體的共識，它是推

動原住民憲法專章的關鍵，但往往也是最

艱鉅的社會運動的過程。現今原住民族各

民族議會逐漸成形，諸如泰雅民族議會、

泰魯閣民族議會、邵族民族議會、及正在

蘊釀籌備的鄒族民族議會，正是各民族展

現民族主體的力量的與意志的開始。按照

民 族 意 願 的 原 則 原 住 民 族 憲 法 專 章 之 推

動，仍然必須透過民族內部的充份討論，

各民族形成共識推動憲法專章入憲。原住

民專章入憲運動是一場高度的政治競逐的

場域，原住民族除了必須努力創造各族群

主體的共識外，面對多數群族／主流社會

的杯葛也要有所準備。另外統獨及意識形

態 之 爭 也 會 影 響 憲 法 原 住 民 族 專 章 的 推

動，進一步來說，支持台灣獨立的族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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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較支持以台灣獨立之名進行制憲，但是

否支持原住民族專章入憲則仍有待觀察，

支持兩岸統一的族群或堅持中華民國法統

之族群則較不傾向修訂或制訂憲法，這些

族群大都是不支持憲法大幅修動，更遑論

原住民族憲法專章入憲。  

 然而不論是修憲或制憲，原住民族較關

心的是屬於原住民族共同意志的專章納入

憲法。要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，憲法

的制訂必須要經過國家成員的同意或參與

始具正當性，另一方面堅守中華民國法統

的族群，若要去除殖民統治與外來政權的

惡名，則更需納入台灣原住民族憲法專章

來說服原住民族才具合法性。總之，不論

是中華民國憲法或是主張台灣獨立的「台

灣共和國」憲法，應具有多元社會的代表

性與回應性，方能凝聚台灣共同意識與國

家認同，而對原住民族來說，納入原住民

族意志與專章的憲政體制將會是原住民族

最認同的國家體制。  

【註釋】 

1.參見林淑雅，原住民族與台灣新憲，憲

法原住民族專章會議實錄，頁2-3。  

2.「 原 住 民 族 與 國 家 的 新 夥 伴 關 係 」 是

1999年 9月 10日 陳 水 扁 於 蘭 嶼 和 原 住 民

代表簽署的協訂，2002年10月19日，以

總統身份再度邀集原住民族代表，再一

此肯認此協定。同時也首度宣稱原住民

族與國家關係應該是一種「準國與國」

或「國中之國」的關係。  

3.參見劉士豪，原住民族委員會草擬「原

住民族專章草案」所涉及憲法問題，憲

法原住民族專章會議實錄。  

4.所謂集體權包括：生存權、自決權、平

等權、和平權、安全權、自然資源永久

主 權 、 發 展 權 、 環 境 權 、 少 數 民 族 等

權。參見劉士豪，原住民族委員會草擬

「 原 住 民 族 專 章 草 案 」 所 涉 及 憲 法 問

題，憲法原住民族專章會議實錄。  

5.參見浦忠勝，原住民族的自然主權意義

何在？原住民族委員會草擬「原住民族

專章草案」所涉及憲法問題，憲法原住

民族專章會議實錄，頁115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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